
 大埔區議會文件 29/2011 號 
 供 2011 年 5 月 3 日大埔區議會會議用 

 
 

建 議 供 立 法 會 議 員 與 大 埔 區 議 會 議 員  
在 2 0 11 年 6 月 2 3 日 舉 行 的 會 議 及 午 餐 會 上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討 論 的 題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題 目 1︰ 跟 進 在 大 埔 龍 尾 發 展 泳 灘 工 程 計 劃 的 進 度  

 
背 景 資 料  

 
 現 時 新 界 東 沿 東 鐵 線 的 三 個 區 分 (包 括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北 區 )並 沒 有 公 眾 泳

灘 ， 而 大 埔 區 亦 只 設 有 一 個 室 外 公 眾 游 泳 池 場 館 。 因 此 ， 大 埔 區 內 居 民 對 於

在 區 內 設 立 公 眾 泳 灘 的 需 求 十 分 殷 切 。  

 
2 .  龍 尾 泳 灘 工 程 於 行 政 長 官 2 0 0 5 年 1 月 發 表 的 施 政 報 告 中 列 為 優 先 展 開 的

市 政 工 程 之 一 。 與 工 程 相 關 的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申 請 、 刊 憲 、 交 通 評 估 及 環 境 評

估 等 籌 劃 工 作 經 已 完 成 。 有 關 的 道 路 工 程 於 2 0 0 9 年 1 2 月 獲 行 政 長 官 連 同 行

政 會 議 授 權 進 行，而 環 保 署 亦 於 2 0 1 0 年 4 月 發 出 工 程 的 環 境 許 可 證。因 此 ，

大 埔 區 議 會 希 望 泳 灘 的 興 建 工 程 能 夠 早 日 開 展 ， 讓 區 內 居 民 得 以 盡 快 受 惠 。  

 

 
進 展  

 
3 .  大 埔 區 議 會 屬 下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(“ 地 管 會 ＂ )自 2 0 0 8 年 1 月 成 立 以

來 一 直 跟 進 龍 尾 泳 灘 工 程 的 進 度 。 在 工 程 得 到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通 過 及 有 關 環

評 報 告 得 到 批 准 後，龍 尾 泳 灘 工 程 的 執 行 部 門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“ 康 文 署 ＂ )
的 代 表 在 地 管 會 2 0 0 9 年 3 月 的 會 議 曾 表 示，龍 尾 泳 灘 工 程 預 期 可 最 早 於 2 0 0 9
年 底 動 工 ， 2 0 1 2 年 年 初 完 成 。  

 
4 .  及 至 地 管 會 2 0 1 0 年 3 月 1 6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康 文 署 的 代 表 報 告 最 早 的 竣 工

日 期 已 延 遲 至 2 0 1 3 年。其 後 於 2 0 1 0 年 9 月 2 1 日 舉 行 的 地 管 會 會 議 上，康 文

署 表 示 有 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須 就 工 程 中 單 車 泊 位 及 各 類 車 輛 的 收 費 公 眾 泊 位 的

數 目 尋 求 共 識 。 委 員 因 而 對 工 程 的 進 度 表 示 十 分 關 注 和 擔 憂 。  

 
5 .  為 表 達 大 埔 區 議 會 對 龍 尾 泳 灘 工 程 進 展 緩 慢 的 關 注 ， 地 管 會 於 2 0 1 0 年

1 0 月 1 4 日 去 信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。局 方 已 於 2 0 1 0 年 11 月 1 5 日 作 出 書 面 回 覆，

表 示 該 項 工 程 尚 有 其 他 事 宜 有 待 處 理 ， 局 方 會 盡 力 爭 取 資 源 落 實 該 項 工 程 ，

至 於 有 關 部 門 正 跟 進 的 其 他 籌 劃 工 作 ， 包 括 確 定 單 車 及 車 輛 停 泊 位 的 位 置 ，

局 方 表 示 有 關 工 作 不 會 影 響 整 體 施 工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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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2 0 11 年 1 月 1 7 日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主 席 聯 同 區 議 會 屬 下 各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，

就 龍 尾 泳 灘 工 程 的 進 展 與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會 面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表 示 如 果 一 切 的

籌 劃 工 作 (包 括 諮 詢 區 議 會 及 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、及 向 立 法 會 工 務 小 組 委

員 會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撥 款 申 請 )能 順 利 進 行 及 通 過，當 局 會 盡 早 展 開 龍 尾 泳

灘 工 程 。 大 埔 區 議 會 主 席 其 後 於 地 管 會 2 0 11 年 1 月 1 8 日 的 會 議 中 亦 有 匯 報

與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會 面 的 內 容 。  

 
 

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7 .  大 埔 區 議 會 對 於 有 關 部 門 落 實 龍 尾 泳 灘 工 程 的 工 作 進 度 感 到 失 望 及 不

滿 。 大 埔 區 議 會 了 解 ， 龍 尾 泳 灘 須 如 其 他 大 型 工 務 工 程 般 ， 提 交 立 法 會 工 務

小 組 委 員 會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議 及 通 過 撥 款 。 為 此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希 望 立 法 會 能

就 龍 尾 泳 灘 工 程 召 開 個 案 會 議 ， 促 請 政 府 積 極 跟 進 該 項 工 程 ， 並 加 快 步 伐 ，

盡 快 將 工 程 提 交 立 法 會 相 關 委 員 會 審 議 。 大 埔 區 議 會 亦 希 望 立 法 會 議 員 能 支

持 撥 款 申 請 ， 以 便 工 程 能 順 利 開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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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目 2︰ 改 善 林 村 許 願 樹 一 帶 的 基 礎 交 通 建 設 及 配 套  

 
背 景 資 料  

 
 林 村 許 願 樹 為 香 港 著 名 旅 遊 勝 地 ， 吸 引 無 數 本 地 居 民 和 外 國 遊 客 慕 名 前

往，農 曆 年 期 間 的 人 流 更 是 眾 多。隨 着 林 村 許 願 廣 場 於 2 0 0 8 年 逐 步 建 設，農

曆 年 間 以 致 其 他 假 日 到 訪 的 遊 人 日 益 増 加 。 適 逢 今 年 農 曆 年 間 林 村 許 願 廣 場

舉 辦 由 盛 事 基 金 贊 助 的 香 港 許 願 節 ， 到 訪 人 數 更 創 出 新 高 。  

 
2 .  現 時 通 往 林 村 許 願 樹 的 唯 一 道 路 — 林 錦 公 路 為 一 條 雙 線 雙 程 行 車 道 路 ，

行 人 及 行 車 路 面 狹 窄 ， 通 往 林 村 許 願 樹 路 口 的 交 通 容 量 亦 不 高 。 近 年 來 ， 政

府 部 門 於 農 曆 年 前 均 會 與 相 關 村 代 表 商 討 農 曆 年 間 的 特 別 交 通 措 施 。 政 府 部

門 亦 安 排 大 量 人 手 於 林 村 許 願 樹 一 帶 作 人 潮 管 理 及 交 通 疏 導 ， 及 安 排 特 別 公

共 交 通 工 具 接 載 遊 客 。 雖 則 如 此 ， 隨 着 遊 客 數 字 上 升 ， 今 年 農 曆 新 年 期 間 部

份 日 子 的 擠 塞 情 況 轉 趨 嚴 重 ， 更 影 響 康 樂 園 以 至 吐 露 港 公 路 一 帶 的 交 通 ， 對

大 埔 區 的 居 民 做 成 影 響 。  

 
 

進 展  

 
3 . 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“ 交 運 會 ＂ )一 直 有 探 討 如 何 改 善 林

村 許 願 樹 一 帶 於 農 曆 新 年 期 間 的 交 通 擠 塞 問 題 。 交 運 會 更 於 2 0 0 2 年 至 2 0 0 7
年 期 間 成 立 “ 改 善 大 埔 區 內 迴 旋 處 交 通 安 排 專 責 小 組 ＂ ， 其 工 作 範 圍 包 括 研

究 如 何 改 善 林 錦 公 路 迴 旋 處。運 輸 署 最 終 接 納 了 交 運 會 的 建 議，於 2 0 0 8 年 於

林 錦 公 路 迴 旋 處 闢 設 獨 立 行 車 線 ， 讓 吐 露 港 公 路 北 行 車 輛 毋 須 經 迴 旋 處 直 接

駛 入 林 錦 公 路 。  

 
 
4 .  隨 着 林 村 許 願 廣 場 的 發 展 ， 交 運 會 在 2 0 0 9 年 3 月 1 3 日 的 會 議 上 再 次 討

論 林 村 許 願 樹 一 帶 的 長 遠 交 通 發 展 。 交 運 會 希 望 盡 快 進 行 擴 闊 進 入 林 村 許 願

廣 場 路 口 的 工 程 。 運 輸 署 則 回 應 指 ， 擴 闊 工 程 由 初 步 籌 劃 至 完 工 最 少 需 時 三

年 。  

 
5 .  交 運 會 在 2 0 11 年 3 月 11 日 的 會 議 上 再 次 討 論 有 關 議 題 。 在 查 詢 擴 闊 進

入 林 村 許 願 廣 場 的 路 口 工 程 的 進 度 時，路 政 署 代 表 表 示，已 就 建 議 進 行 研 究 ，

發 現 出 入 口 兩 旁 均 為 斜 坡 且 種 滿 樹 木 ， 進 行 上 述 工 程 有 一 定 困 難 ， 並 須 在 施

工 前 須 向 有 關 部 門 申 請 移 除 該 處 的 樹 木 ， 預 計 需 時 一 年 ， 加 上 該 署 仍 有 很 多

工 程 準 備 進 行 ， 故 預 計 未 能 於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上 述 工 程 。 交 運 會 決 議 成 立 “ 跟

進 改 善 往 林 村 許 願 廣 場 的 長 遠 基 礎 設 施 及 交 通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＂ ， 以 期 向 有 關

部 門 爭 取 盡 快 改 善 許 願 廣 場 的 長 遠 基 礎 設 施 及 交 通 配 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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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6 .  林 村 鄉 民 一 直 致 力 協 助 推 動 香 港 旅 遊 業 的 發 展 ， 並 將 林 村 許 願 樹 及 林 村

許 願 廣 場 打 造 成 本 地 及 海 外 遊 客 的 旅 遊 景 點 。 大 埔 區 議 會 認 為 政 府 有 關 部 門

理 應 作 出 配 合 ， 為 林 村 許 願 樹 一 帶 提 供 合 適 的 交 通 配 套 ， 並 盡 快 籌 劃 及 採 取

長 遠 的 措 施 ， 改 善 林 村 許 願 樹 一 帶 的 交 通 擠 塞 問 題 ， 讓 林 村 成 為 更 受 歡 迎 的

旅 遊 景 點 ， 同 時 促 進 大 埔 區 的 地 區 旅 遊 及 經 濟 發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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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目 3︰ 要 求 盡 快 在 區 內 設 立 社 區 醫 療 服 務 中 心  

 
背 景 資 料  

 
 目 前 ， 大 埔 區 居 民 對 區 內 公 營 醫 療 服 務 的 需 求 十 分 殷 切 。 區 內 兩 所 公 立

診 所 (即 王 少 清 家 庭 醫 學 中 心 和 大 埔 賽 馬 會 診 所 )已 落 成 多 年 ， 空 間 有 限 ， 所

提 供 的 門 診 服 務 並 不 能 滿 足 他 們 的 需 要，而 雅 麗 氏 何 妙 齡 那 打 素 醫 院 (“ 那 打

素 醫 院 ＂ )的 專 科 門 診 服 務 亦 已 近 乎 飽 和。大 埔 區 議 會 一 直 關 注 上 述 兩 所 診 所

和 那 打 素 醫 院 提 供 服 務 的 情 況 ， 並 希 望 政 府 可 增 加 資 源 ， 改 善 區 內 醫 療 服 務

的 質 量 。  

 
 

進 展  

 
2 .  委 員 多 次 在 大 埔 區 議 會 屬 下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(“ 社 服 會 ＂ )會 議 上 反 映 區

內 門 診 服 務 不 足 的 問 題。在 2 0 0 9 年 11 月 11 日 和 2 0 1 0 年 7 月 1 4 日 的 會 議 上，

有 委 員 指 出 居 民 在 以 電 話 預 約 區 內 兩 所 公 立 診 所 的 門 診 服 務 時 遇 上 困 難 ， 情

況 在 流 感 高 峯 期 間 更 甚 。 鑑 於 在 流 感 高 峯 期 間 居 民 對 門 診 服 務 的 需 求 更 加 殷

切 ， 委 員 建 議 院 方 檢 討 是 否 須 加 強 門 診 服 務 。 院 方 回 應 指 ， 區 內 兩 所 公 立 診

所 的 地 方 有 限 ， 因 此 不 能 擴 展 門 診 服 務 ， 當 局 正 物 色 地 方 興 建 社 區 醫 療 服 務

中 心 ， 以 期 為 居 民 提 供 更 佳 的 醫 療 服 務 ； 而 在 流 感 高 峯 期 間 ， 因 設 施 及 地 方

所 限 ， 大 埔 區 並 沒 有 設 立 指 定 的 流 感 診 所 ， 但 區 內 居 民 可 到 粉 嶺 或 沙 田 指 定

的 流 感 診 所 求 醫 。  

 
3 .  在 2 0 1 0 年 3 月 1 0 日 社 服 會 會 議 上 ， 有 委 員 反 映 市 民 在 那 打 素 醫 院 的 藥

房 要 等 上 一 個 小 時 才 能 取 藥 。 醫 管 局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那 打 素 醫 院 的 地 方 不 敷 應

用 ， 病 人 須 在 擠 迫 的 環 境 下 輪 候 取 藥 ， 藥 房 亦 只 能 放 置 體 積 較 小 的 儲 存 架 ，

以 致 工 作 人 員 須 經 常 補 充 藥 物 ， 這 不 單 加 重 他 們 的 工 作 量 ， 亦 增 長 病 人 輪 候

取 藥 的 時 間 。 此 外 ， 2 0 0 9 年 至 2 0 1 0 年 到 那 打 素 醫 院 專 科 門 診 求 診 的 人 數 較

上 一 年 度 升 近 一 成 ， 亦 令 藥 房 的 工 作 負 擔 亦 相 應 加 重 。 在 2 0 1 0 年 5 月 1 2 日

社 服 會 會 議 上 ， 有 委 員 表 示 日 間 到 那 打 素 醫 院 急 症 室 求 診 的 病 人 須 與 其 他 門

診 及 專 科 門 診 病 人 一 起 在 藥 房 輪 候 取 藥 。 即 使 院 方 已 把 部 分 病 人 分 流 至 王 少

清 家 庭 醫 學 中 心 和 大 埔 賽 馬 會 診 所 取 藥 ， 但 仍 無 法 有 效 紓 緩 區 內 醫 療 設 施 不

足 及 地 方 過 於 擠 迫 的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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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4 .  大 埔 區 議 會 認 為 ， 目 前 區 內 兩 所 公 立 診 所 的 設 備 已 見 殘 舊 ， 其 設 計 亦 不

切 合 現 今 市 民 對 醫 療 服 務 的 需 要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那 打 素 醫 院 藥 房 的 空 間 亦 十 分

有 限 ， 以 致 須 把 部 分 病 人 分 流 至 區 內 兩 所 公 立 診 所 的 藥 房 取 藥 。 有 見 及 此 ，

大 埔 區 議 會 希 望 政 府 盡 快 在 區 內 興 建 社 區 醫 療 服 務 中 心 ， 為 基 層 市 民 提 供 更

多 元 化 和 高 質 素 的 醫 療 服 務 。  

 

TPDC-29(與立法會議員擬議討論事項).doc-P6 



 
題 目 4︰ 有 關 清 理 鹽 田 仔 東 養 魚 區 海 床 事 宜  

 
背 景 資 料  

 
 養 魚 區 海 床 沉 積 物 清 理 工 程 於 1 9 9 8 年 紅 潮 導 致 大 量 魚 類 死 亡 後 開 始 籌

劃。土 拓 署 與 漁 業 界 磋 商 多 年，於 2 0 0 7 年 通 過 於 沙 頭 角、鹽 田 仔、鹽 田 仔 東 、

布 袋 澳 及 榕 樹 澳 五 個 養 魚 區 進 行 海 床 沉 積 物 清 理 工 程 。 鹽 田 仔 東 一 帶 的 養 魚

戶 早 已 同 意 進 行 有 關 工 程 。 據 大 埔 區 議 會 屬 下 漁 農 工 商 、 旅 遊 及 文 娛 康 體 委

員 會 (“ 漁 委 會 ＂ )了 解 ， 鹽 田 仔 東 養 魚 區 海 床 沉 積 物 清 理 工 程 已 通 過 環 境 影

響 評 估，理 應 可 於 2 0 1 0 年 年 底 展 開，但 工 程 時 間 表 卻 因 沙 洲 以 東 的 泥 坑 快 將

填 滿 (尚 餘 空 間 已 預 留 給 其 他 尚 未 展 開 的 大 型 工 程 )而 未 能 落 實 。 由 於 海 床 環

境 直 接 影 響 養 魚 戶 生 計 ， 漁 委 會 對 於 工 程 遲 遲 未 能 展 開 深 表 關 注 。  

 
 

進 展  

 
2 .  漁 委 會 已 於 2 0 1 0 年 5 月 1 4 日、7 月 1 6 日、9 月 1 7 日、11 月 1 2 日 及 2 0 11
年 1 月 1 4 日 的 會 議 上，就 鹽 田 仔 東 養 魚 區 海 床 沉 積 物 清 理 工 程 進 行 討 論。漁

委 會 亦 已 兩 度 去 信 土 拓 署 ， 要 求 該 署 屬 下 填 料 管 理 部 以 先 到 先 得 方 式 分 配 卸

泥 空 間 ， 並 公 平 、 公 正 地 定 出 卸 泥 次 序 ， 盡 快 落 實 有 關 工 程 時 間 表 。  

 
3 .  土 拓 署 於 2 0 1 0 年 1 2 月 1 7 日 作 出 書 面 回 覆，指 該 署 正 積 極 推 進 大 小 磨 刀

以 南 的 新 污 染 泥 卸 置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， 待 計 劃 落 實 後 ， 整 體 卸 置 設 施 的 容 量 便

可 重 新 分 配 ， 屆 時 鹽 田 仔 東 養 魚 區 海 床 沉 積 物 清 理 工 程 便 可 順 利 展 開 。 若 新

污 染 泥 卸 置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能 於 2 0 11 年 6 月 獲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撥 款，預 計 鹽

田 仔 東 養 魚 區 海 床 沉 積 物 清 理 工 程 可 於 2 0 1 2 年 年 初 展 開，施 工 期 為 6 個 月 。 

 
4 .  漁 委 會 於 2 0 11 年 1 月 1 4 日 的 會 議 上 初 步 接 納 土 拓 署 提 供 的 工 程 時 間

表 。 漁 委 會 希 望 向 立 法 會 反 映 工 程 的 迫 切 性 ， 以 期 工 程 能 盡 快 上 馬 。  

 
 

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5 .  大 埔 區 議 會 認 為 ， 香 港 大 型 工 程 不 斷 增 加 ， 若 政 府 以 小 型 工 程 須 讓 路 予

大 型 工 程 的 原 則 辦 事 ， 則 相 對 小 型 的 養 魚 區 海 床 沉 積 物 清 理 工 程 恐 怕 要 不 斷

讓 步，這 對 受 影 響 養 魚 戶 非 常 不 公 平。再 者，海 床 環 境 直 接 影 響 養 魚 戶 生 計 ，

漁 委 會 促 請 政 府 保 障 漁 民 的 權 益 ， 盡 快 展 開 有 關 海 床 沉 積 物 清 理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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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目 5︰ 在 大 埔 區 發 展 公 屋  

 
背 景 資 料  

 
 大 埔 區 現 時 共 有 六 個 公 共 屋 邨，全 部 建 於 1 9 9 2 年 之 前，其 中 四 個 屋 邨 早

年 更 透 過 租 者 置 其 屋 方 式 出 售 ， 公 屋 單 位 供 應 極 為 缺 乏 ， 供 不 應 求 的 問 題 日

趨 嚴 重。有 公 屋 租 戶 分 戶 時 被 迫 遷 往 新 界 西 甚 至 離 島 區，因 而 衍 生 種 種 家 庭 、

民 生 等 問 題 。 大 埔 區 議 會 環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(“ 環 委 會 ＂ )自 2 0 0 5 年 起

多 次 就 於 區 內 覓 地 興 建 公 屋 作 出 討 論 ， 以 期 藉 着 興 建 新 公 共 屋 邨 ， 帶 動 年 輕

人 口 入 住 大 埔 區，紓 緩 大 埔 區 人 口 急 速 老 化 的 問 題。雖 然 環 委 會 於 2 0 0 9 年 成

功 爭 取 在 寶 鄉 街 臨 時 停 車 場 現 址 的 地 皮 上 興 建 公 屋 ， 但 可 供 建 屋 的 地 皮 面 積

只 有 半 公 頃 ， 所 建 的 4 4 0 個 單 位 不 能 完 全 應 付 區 內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 

 
 

進 展  

 
2 .  大 埔 區 議 會 自 2 0 0 5 年 起 積 極 探 討 於 區 內 興 建 公 屋 的 可 行 性，並 曾 於 2 0 0 6
年 、 2 0 0 7 年 及 2 0 0 9 年 與 立 法 會 議 員 舉 行 的 會 議 上 探 討 上 述 問 題 。 在 研 究 數

個 選 址 後 ， 環 委 會 於 2 0 0 9 年 3 月 份 的 會 議 上 同 意 利 用 寶 鄉 街 的 地 皮 興 建 公

屋 ， 亦 促 請 房 屋 署 和 規 劃 署 繼 續 在 大 埔 區 物 色 其 他 合 適 的 地 方 發 展 公 屋 ， 作

為 長 期 的 措 施。環 委 會 於 2 0 11 年 1 月 份 的 會 議 上 再 次 談 及 區 內 公 屋 供 不 應 求

的 問 題 。 委 員 在 會 上 亦 有 提 議 將 現 時 公 屋 輪 候 冊 選 區 中 的 “ 新 界 ＂ 選 區 分 割

為 “ 新 界 東 ＂ 及 “ 新 界 西 ＂ 選 區 。 環 委 會 隨 後 亦 致 函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表 達

有 關 意 見 。  

 
 

區 議 會 的 要 求  

 
3 .  大 埔 區 議 會 希 望 政 府 積 極 與 大 埔 區 議 會 合 作 ， 在 區 內 物 色 適 合 的 土 地 發

展 公 屋 ， 以 紓 緩 區 內 公 屋 單 位 供 不 應 求 的 問 題 ， 並 將 選 址 建 議 提 交 大 埔 區 議

會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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